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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17-2022-0007

绍 兴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绍 兴 市 财 政 局

绍市交发〔2022〕67 号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 绍兴市财政局印发《关于
继续支持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降低要素成本的实

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、财政局，市交通执法队 上虞市交通

运输局 嵊州市交通运输局 新昌县交通运输局 诸暨市交通运输

局 柯桥区交通运输局：

根据市发改委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的《绍兴市进一步促进服

文件



－ 2 －

务业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十条意见》（绍市发改综〔2022〕17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现将《关于继续支持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降低要素成

本的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 绍兴市财政局

2022 年 7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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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继续支持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降低
要素成本的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的

《绍兴市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十条意见》（绍

市发改综〔2022〕17 号），明确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降低要素成

本补贴政策补助标准、申报材料、审批流程等事项，特制订本

细则。

一、政策依据

根据《绍兴市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十条意

见》（绍市发改综〔2022〕17 号）要求，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对依法取得道路运输证、坚持运营的巡游

天然气出租汽车下调天然气价格 10%。下调部分差价由财政进行

补贴，补贴期限、补贴额度可根据气价作适当调整。

二、补助对象

对依法取得道路运输证，登记注册地在绍兴市范围内并坚持

运营的巡游天然气出租汽车。

三、补助期限

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四、补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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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巡游出租汽车天然气加气价格大于等于 8.38 元/公斤，按

加气价格的 10%予以补助；

2.巡游出租汽车天然气加气价格大于等于 7.54 元/公斤、且

小于 8.38 元/公斤的，7.54 元/公斤以上的差价部分由财政按实

补助；

3.巡游出租汽车天然气加气价格小于 7.54 元/公斤的，不再

予以补助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巡游出租汽车加气补助申请表；
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申请人（巡游出租汽车实际经营者）身

份证、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等材料复印件；

3.以企业为单位提供补助期限内的巡游出租汽车补助汇总

清单（包括加气量、加气金额、申请补助金额等）；

4.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所属车辆在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由加气站开具的加气缴费账单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1.申请。补助申请按季度申报，申请人应分别于 2022 年 7

月 31 日、10 月 31 日和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，将符合要求的补

助申请材料提交至所属巡游出租汽车企业，巡游出租汽车企业

与加气站核对无误后出具审核意见，建立受补申请人汇总表和

台账，一人一台账，并在企业内部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

巡游出租汽车企业统一将补助申请材料提交属地行业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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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。

2.审核。由属地行业管理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属地交通运

输局审核。

3.公示。由属地交通运输局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内

容包括补助企业名称、项目内容、补助金额等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。

4.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由属地行业管理部门拨付给企

业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补助期间（统计区间为每季度），巡游出租汽车如有下列情

况取消补助资格：

1.核实过程中发现虚报、多报的；

2.不服政府应急性运输或指令性运输任务交办的；

3.发生酒驾、醉驾或同等以上责任亡人交通事故的；

4.重大服务质量投诉被市级以上部门通报或市级以上媒体

曝光的；

5.发生违反信访规定上访、聚众闹事等重大涉稳事件的。

附件：1.巡游出租汽车加气补助申请表

2.巡游出租汽车加气补助汇总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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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第 季度巡游出租汽车加气补助申请表

企业名称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 手机或固定电话

联系人 手机及固定电话

企业注册地址

企业归属区域

开户银行及账号

申请项目内容
（是指以什么名义申报，填申报单位名称、具体事项或项目）

申请补贴额（元）

申请企业申明

我郑重承诺：我单位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，对其真

实性负全部责任。若申报材料中有虚假、伪造等违规情况，愿

向相关部门按要求交还获得的专项资金，并负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特此承诺。

申请人（签名、盖章）：

年

月 日

区、县（市）行业管理部

门审核意见 （签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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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第 季度巡游出租汽车加气补助汇总清单

企业名称：（盖章） 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车牌号码 加气量（公斤） 加气金额（元） 补助金额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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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发改委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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